
渝科职人发〔2025〕13 号

重庆科技职业学院

关于印发专任教师年度业绩量化考核办法

的通知

各部门、各二级学院：

根据学院发展和管理工作需要，经 2025 年 4 月 16日校长办

公会研究通过，现将《重庆科技职业学院专任教师年度业绩量化

考核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重庆科技职业学院

2025 年 4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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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科技职业学院

专任教师年度业绩量化考核办法

为了进一步加强学院专任教师队伍建设，培养一支忠诚党的

教育事业，熟悉懂得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规律、踏实有为，敢于拼

搏，激发活力，敢于担当作为的“四有”“双师型”教师队伍，按照

《重庆科技职业学院章程》的相关条款精神要求，特制定《专任

教师年度岗位业绩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。

一、考核对象

学校全体专任教师。

二、考核机构

组 长：校长

副组长：分管教学副校长

成 员：学校党委副书记、副校长、校长助理、二级部门主要

领导，质量管理中心主任、人事处处长、党建工作部部长、教务

处处长。

考核办公室设置在人事处，人事处处长兼任办公室主任，质

量管理中心主任兼任办公室副主任，负责日常工作。

三、考核原则

（一）厘清职责，对标考核。

（二）程序透明，标准公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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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突出业绩，成果导向。

（四）强化责任，重在激励。

四、考核内容、分值和考核执行部门

（一）会议或活动扣分

1.二级学院日常管理：

二级学院开会或集体活动：旷会-2 分／次，迟到或早退（-1

分/次）。

考核执行部门：二级学院

2.学校日常管理：

（1）学校开会或集体活动：旷会-3 分／次，迟到或早退（-1

分/次）；

（2）学校业务培训：旷会-5 分／次，迟到或早退（-2 分/次）。

考核执行部门：会议主持部门 人事处

（二）教学工作计分办法

课堂教学质量得分（100分制），一课四责得分（100分制），

学习过程管理（100分制）

（三）各类成果、获奖、项目计分（100 分制）

1.教学类的各类成果、获奖、项目计分按照教务处相关文件

执行。

2.科技类的各类成果、获奖、项目计分按照科技处相关文件

执行。

3.个人（各类成果、获奖、项目）得分=个人（各类成果、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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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、项目）总分/当年最高个人（各类成果、获奖、项目）得分×100

（四）二级学院对教师考核评分（100 分制）

各二级学院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本学院教师考核办法，对本学

院专任教师进行量化考核，将考核结果上报人事处。

五、专任教师年度考核得分

个人考核得分=课堂教学质量得分（35%）+一课四责得分

（15%）+学习过程管理得分（20%）+二级学院对教师考核得分

(10%)+（科研、项目、获奖）得分（20%）-会议或活动扣分

六、考核程序、等级和优秀名额

（一）由考核执行部门根据本办法对专任教师进行计分，提

交到学校人事处，人事处汇总进行排序并提出考核等级意见提交

学校办公会审议。

（二）考核等级分“优秀”、“合格”、“不合格”三个等级

（三）优秀名额和遴选

1.在完成岗位任务的前提下，按专任教师年度业绩量化考核

积分高低进行全校排序确定优秀人选。

2.优秀名额：最多不超过 20%评选。

3.遴选办法

（1）“优秀”等级原则上按照个人考核得分高低选择；

（2）优秀教师必备条件：课堂教学质量、一课四责和学习过

程管理得分必须都在 80分及以上；

（3）个人具有以下情况之一的，实行一票否决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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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按照“一岗双责”的原则要求，工作岗位出现重大安全事故，

稳定事故、意识形态问题、受到当地政府、党委或教育主管部门

批评或责任追究或对学校造成损失或社会不良影响的；

②个人由于工作失误、工作不落实、执行不到位导致严重失

误，造成学校严重损失或严重社会不良影响的；

③ 受到追责问责警告及以上处理的；

④出现严重教学事故受到处理的；

⑤学生学习过程管理考核不合格的；

⑥课堂教学管理不合格的；

⑦其他方面的问题不适宜评定年度优秀的。

（4）优先提前入选 “优秀”的条件：

个人没有一票否决项，同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，按照以下

顺序并依次优选：

①作为第一主持人(作者)获得国家级成果、建设项目、称号的；

②作为第一主持人（作者）获得重庆市级成果、建设项目、

称号的；

③其他符合优先提前入选的“优秀”情况的。

同级有等级的按照等次高低优先。

（四）其他等级的确定

1.合格：没有一票否决①②④⑤⑥⑦情况的。

2.不合格：有一票否决情况①②④⑤⑥⑦的情形之一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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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考核结果运用

（一）学生学习过程管理考核不合格的，其课时数按照 9 折

计算。

（二）获得“优秀”，由校长办公会审议审定通过，决定颁发

荣誉证书，给予一定物质奖励（按学校相关文件执行），并在年

度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上公开表彰和张榜公布。

（三）对获得“不合格”等级的个人，由董事会安排专人诫勉

谈话，如果连续两年“不合格”的，按照相关程序解除相关人员聘

用合同。

（四）年度绩效考核分值作为年度贡献累计分值，作为评优

评先、职称晋升、培养进修等比选的重要条件。

八、附则

（一）本办法由发布之日起实施，原《重庆科技职业学院关

于印发专任教师年度业绩量化考核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渝科职质

发〔2024〕1 号）同时作废。

（二）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

重庆科技职业学院办公室 2025年 4月 2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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